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税务局一九九四年度企业所得汇算清缴工作总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税务局系统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在各级党政的关心、支持下，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一九九四年度企业所得税条例、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认真汇算，经过广大地税干部3个多月的辛勤工作，已基本结束。到目前为止，共汇算各类经济性质的企业计26,167户，汇算应纳税所得额为205,461.50万元，汇算企业所得税额62,301.10万元，其中汇算中调增查补净额11,738.50万元。年度内入库所得税35,177.20万元。汇算后补缴入库7,980万元，入库率为67.98%。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汇算户数：1994年度全区地税系统管理的应汇算清缴所得税的各类经济性质的企业为26,167户，实际汇算26,167户（盈利企业12,958户，亏损企业13,209户）。其中，国有企业8,929户（盈利企业4,564户，亏损企业4,365户），集体企业15,507户（盈利企业7,611户，亏损企业7,896户），私营企业1,532户（盈利企业662户，亏损企业870户），联营企业38户，股份制企业132户，其他企业29户。汇算总户数按可比口径（剔除私营企业及划归国税管理的集体金融企业，下同）计算，较上年增加8，254户，增长31.5%，其主要原因是：1、税收政策变化。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94）009号第八条的规定精神，我区对原实际利润包干或承包上交办法的行业和企业以及未实到利改税办法的外贸企业等，一律按税法规定征收了企业所得税。2、加强了对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认定工作。机构分设后，根据《企业所得税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按照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三个认定条件，组织力量对自治区地税系统管理的企业或组织逐户重新进行了登记。审查和认定，使部分老税制下汇总纳税的纳税人按三个条件重新核定后分解为多个纳税人。如自治区直属征收局汇算的536户企业中，有141户企业就是经重新认定后由原来汇总纳税的26户企业中分解出来的，占汇算户数的26.3%。3、各类新办的经济实体以及各征收单位将其他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纳入了征税范围。
二、各项经济指标执行情况分析

（一）销售收入稳定增长。

1994年，全区汇算盈利企业共实现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4,869,087万元，较上年增加345,599万元，增长7.6%（如果剔除93年度销售收入中的含税部分，则增长幅度会更高些）。销售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需求量增长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促使销量增加，收入增长。如内地部分省区发生洪涝灾害，使棉、糖等产品供不应求，从而促进了我区棉、糖等产销量增加。仅自治区棉麻公司收入就增加了10,504万元。二是产品售价提高。如纺织行业，1994年产品平均提价幅度为42.57%，棉纱全年平均提价48%，仅新纺集团因提价增加销售收入28,082万元。

（二）成本及费用居高不下。

1994年，我区企业由于受材料涨价、工资增长以及贷款利息增加等因素的影响，成本及费用也较上年有所升高。如汇总的国有企业，成本及费用较上年增加148,920万元。

（三）收入增长、效益下降。

1994年，全区汇算的盈利企业共实际利润总额170,715万元，较上年增加3,548万元，增长2.1%，低于销售收入增长幅度。分行业看，商业企业、施工房地产企业的增长幅度高于全区平均增长水平，工业企业、运输企业较上年有所下降，经济效益完成不理想主要是受市场疲软、工资性支出和营业外支出增加以及长期借款利息进入成本、产品价格不到位等因素的影响，使成本升高，造成效益下滑。如自治区八一钢铁总厂由于受原材料涨价、钢材价格下降的影响，利润总额较上年减少15,362万元。
（四）应纳税所得额有大幅度增长

1994年，全区汇算的盈利企业共实现应纳税所得额为204,308万元，较上年增加64,888万元，增长46.5%。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1、汇算户数增加，税基扩大。2、新的企业所得税制，规范和硬化了税前扣除项目，取消了税前还货和各项单项留利，增加了应纳税所得额。如93年度全区国有、集体企业税前还货额为19,439万元，占94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增加额的29.9%。3、严格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发（1994）132号文件精神，从94年元月1日起停止执行各项财务优惠政策，增加计税所得额。如自治区供销社直属的八个公司仅93年税前提取简易建筑费及补充流动资金就达2,860万元。4、改变征收方式，强化所得税的征收管理。根据《征管法》的有关规定，对不能提供完整核算资料，难以核实所得额的部分企业采取了定额或按附征率计征所得税的办法，使应纳税所得额增加。如库尔勒市地方税务局石油分局对33户企业实行定率征收后，应纳税所得额较上年增加近2倍。
（五）税款入库率较低，欠税额较大。
1994年，全区汇算的盈利企业实际上交所得税35,177万元，年末欠缴所得税22,841万元。其中，国有企业实际上缴所得税18,171万元，入库率为51%，年末欠交所得税为17,542万元，占应交所得税的49%。1994年，全区地税系统狠抓了所得税的日常征收管理，所得税的预征率一般均在80%以上，但从汇算反映情况看，税款入库率低，欠交数额大，主要是：1、报表汇总的实际上交数反映的是1-12月的实际入库数，汇算清交的查补入库的税款都反映在95年的实际入库数中，因此，欠交数中有一部分是虚数。如果剔除这一因素，则入库率为63.1%。2、有关税收文件规定下达较迟，影响了税款及时入库。如对国有农垦、农牧以及森工等企业征收所得税的具体规定于94年底才下发执行，从而影响了税款的及时入库。如自治区直属征收局由此而形成的农口、森工企业补税为1,800万元，占该局欠交数的17.25%。3、纳税项目的调整时间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入库率。部分纳税调整项目如计税工资、允许税前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等在年终汇算时才能做调整，因此，企业年度中间预缴所得税一般是以会计利润计算预缴所得税，年终汇算清交才按规定调整计税所得，由此而形成的调整数在日常征收中反映不出。94年全区税收调整净额为34,747万元，占应纳税所得额的16.9%。4、企业资金短缺，一方面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货款回笼缓慢，造成企业欠税：另一方面，纳税人纳税意识不强，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把应纳税款变成企业不付利息的货款，人为地拖欠税款。除此之外，地方税务系统人员紧张、新手多、征管力量薄弱等问题也是影响税款及时入库的主要原因之一。
（六）亏损面扩大，亏损总额大幅度上升。
1994年，全区汇算的亏损企业为13,209户，占汇算总户数的49.5%，较上年增加3,935户。亏损总额为154,595万元，增亏71,410万元。其中，工业企业亏损户数为2,486户，较上年增加1,502户。亏损户数增加，亏损额居高不下，除了受市场疲软、产品滞销、资金短缺以及执行新财务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外，企业底子薄、负债重、应变能力差以及管理方式、管理水平落后等都是困扰企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据统计，国有预算内机械、轻工、化工行业亏损额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10户，亏损额高达11,764万元。
总之，1994年全区企业生产经营基本正常，销售增长，上交所得税增加，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有所提高，产品结构有所调整，但仍然存在诸如效益滑坡、资金短缺、设备落后、亏损严重等，影响今后企业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问题，需要企业进一步加强管理，改善经营，以及外部环境的保障。

三、主要做法和采取的措施

（一）领导重视，成立机构，各级地税局领导亲自抓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确保汇算清缴工作顺利进行。三税合一的企业所得税改革是九四年度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新的企业所得税从政策规定到计税办法较原税制都要很大变化，给汇算清缴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尤其是税务机构分设后，地税系统征管力量严重不足，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完成九四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任务相当艰巨。因此各级地税局领导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进行专门的布置和安排，成立专门机构，局领导亲自负责抓这项工作。自治区地方税务局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二日召开“全区所得税工作会议”，就所得税的汇算清缴工作做了周密的布置和安排，明确要求各地对汇算清缴工作进行认真研究，做出合理安排;分管业务的领导亲自抓组织工作组深入一线开展工作；集中汇算人员进行培训，吃透政策规定精神，并选择部分企业进行示范演练，统一政策，统一计算办法，然后再逐步推开。会后，各地都相继召开了专门会议，对汇算清缴工作进行认真的研究，并做了细致地安排和布置，成立汇算清缴领导小组，主管局领导任组长，制订出工作计划和具体实施办法，调配相应的人力物力，保证汇算清缴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狠抓内部培训，加强对外宣传和辅导，为搞好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打好基础。新的企业所得税和原来的三个企业所得税相比，从税收政策到计税办法都要较大变化，特别是税务机构分设后，地税系统从事所得税管理工作的干部变化比较大，熟悉业务的干部少，且新增人员多，不适应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需要。为此，自治区地税局成立伊始就开办了新税制师资培训班，而后各地也都进行了层层培训，使广大税收干部对新的企业所得税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为了搞好九四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在十一月份全区所得税会议上，区局与各地业务科长一起，重点对纳税调整项目进行了认真地学习和研究，统一了政策，统一了计算办法。各地在培训过程中，注重实际效果，选择一部分企业进行实地演练，直接操作汇算，通过这样的培训，提高了税务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如昌吉州、乌鲁木齐市、巴音格楞州、吐鲁番地区、伊犁地区、哈密地区哈密市、喀什地区、塔城地区、和田地区等地培训搞的都比较好，效果也十分明显。与此同时，各地也都注意了对企业财会人员的宣传和辅导，使他们了解税收政策，理解和配合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经过各地对内、对外的培训，为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全面汇算、突出重点，确保汇算清缴工作的质量。所谓全面汇算包括两个方面，从工作范围上讲，对所有的纳税户的汇算，盈利的，有收入的要汇算，亏损的，征不上税的，也要进行汇算，以便准确认定亏损额，为以后年度的汇算工作创造条件；从汇算的内容上讲，不但汇算企业所得税，其他环节缴纳的各项税收都进行清理和汇算，漏交的，少交的，都要进行补交。根据上述工作范围和内容，区局对各地提出明确要求，汇算面一定要达到100%，并对每个企业交纳的所得税种都要进行清查。所谓突出重点，是根据工作集中、工作量大、时间要求紧、人力严重不足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区局要求对于税源大户，亏损大户，财务核算较为复杂的企业，财务核算混乱的企业作为汇算的重点，组织较强的力量进行深入认真的汇算，以带动全面的工作。各地按照区局的要求，对自己的管户进行分类排队，确定各自的重点进行深入汇算。如直征局根据八一钢铁总厂的企业规模大、核算复杂的情况，派10余名业务骨干，历时30余天进行深入工作，从车间到总厂一级一级查，最终调增应纳税所得额7000余万元，调增所得税额2,300余万元。再如通过对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认真汇算，调增所得税额达1000余万元。全区其他各地通过重点汇算，也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从而加深了广大税务干部对汇算清缴工作的意义的认识，促进了全面的汇算清缴工作，保证了整个汇算清缴工作的质量。
（四）合理调配力量，确保汇算清缴工作的按时完成。税务机构分设造成各级地税部门征管力量严重不足，远不能适应对所有纳税户进行全面汇算和纳税调整的要求。针对这一突出矛盾，各地都采取相应的措施，合理调配人员。在内部，抽调精兵强将，充实汇算清缴工作的第一线；在外部，借助社会中介机构，如审计事务所、税务咨询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力量帮助汇算，另外，不少地方还借用一些业务素质较高、责任心较强的企业财会人员进行短期培训后，参与汇算清缴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员不足的矛盾。确保汇算清缴工作的按时完成。
（五）建立健全考核评比办法，有力地推动了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为加强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搞好年度汇算清缴工作，提高税源报表的编报质量，区局拟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税务局企业所得税税源年（季）报表及汇算清缴工作考核评比办法”，从所得税的日常管理到年终汇算清缴，以及税源报表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把企业所得税管理的主要内容分解为若干个指标，作为征管人员岗位责任的内容进行考核，有力的推动了汇算清缴工作。
四、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对新的企业所得税制认识不足，把税法规定与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的列支项目的范围、标准等同起来，不进行纳税调整。
（二）少计营业收入，少缴所得税。如新疆广汇房地产开发公司将94年度已实现的售房收入转入预付款，造成少数营业税60余万元，所得税80余万元；乌鲁木齐市建委劳动服务公司装修一分公司将装修收入记入“预收款”，少缴所得税35万元。
（三）违反税法规定，继续税前提取各项基金，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如和田地区棉麻公司擅自提留简易建筑费112万元，减少所得税36万元。

（四）将资本性支出作为当期费用处理，减少所得税。如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棉麻公司将建设工程项目支出153万元，记入“管理费”减少所得税50余万元。

（五）极个别县（市）税务机关对今年汇算清缴工作重视不够，有汇算不深不细、造成税款流失的现象。

（六）汇总纳税问题。一些企业对税法确立的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为纳税人的规定与税务部门有不同认识，认为其下设各单位是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和特点设置的，这些单位一是不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也没有如税法确立的那样“按国家有关规定注册、登记”，应当不是法定概念的企业；二是虽然计算盈亏，但不是实际意义上的盈利或亏损额。这是因为企业在核算时，将部分应由各下属单位负担的费用如固定资产折旧费、退休人员工资、银行贷款利息等集中在总公司统一核算，而没有或无法分摊到各下属单位，因此，要求统一汇总纳税的呼声很高。
（七）内部银行（或结算中心）的问题。有的企业为达到统一纳税的目的，取消其下属各单位原在银行开设的结算账户，建立内部银行（或结算中心），统一在银行开设一个账户，将各下属单位对外进行了业务往来纳入到总账户中进行结算，然后通过内部账户再划转给各单位。对这种在内部银行（结算中心）开设账户的形式，可否视同在银行开设账户对待。

（八）分摊管理费问题。由于长期以来，总机构对其他支机构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核算，汇总纳税。实行新税制，各分支机构单独纳税后，总机构在分摊管理费上比较困难，一些项目难以划分，如交由总机构管理的离退休人员费用，统一贷款的利息支出，共有固定资产的折旧等，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摊界线和统一的划分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掌握。
